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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601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

承辦人：游慧玲

電話：02-82367072

傳真：02-82367079

電子信箱：h901128@csptc.gov.tw

受文者：審計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7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公保字第10410603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保障公務人員之程序權益，請各機關於作成人事行政處

分、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前，儘可能給予當事

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行政程序法第39條前段規定：「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

及證據之必要，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。」第10

2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，通知處分相對人陳

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

意見之機會。……」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4條第3項規定

：「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

，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。」復按考績委

員會組織規程第3條規定：「考績委員會職掌如下：一、

本機關職員及直屬機關首長年終考績、另予考績、專案考

績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。二、本法或其他法

規明定應交考績委員會核議事項。三、本機關首長交議事

項。」第4條第2項規定：「考績委員會初核或核議前條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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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有疑義時，得調閱有關資料，必要時並得通知受考人、

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，詢畢退席。」對於給予

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已有明文。

二、本會審理公務人員保障事件，發現部分機關於行政調查階

段或於召開考績委員會時，因未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

會，而有事證未明、認定事實錯誤或違反行政程序法規定

之情事；且常見當事人主張機關於作成行政決定前，未給

予陳述意見或申辯機會，侵害其權益，致增加訟源，甚至

可能成為行政法院或本會撤銷原行政決定之事由。

三、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各機關踐行陳述意見程序，除

可保障公務人員之程序權益外，且有助於釐清事實上及法

律上之爭議，俾作成合法妥適之行政決定，減少爭訟之發

生。爰建請各機關於作成人事行政處分、管理措施（特別

是懲處案件）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前，依相關法規之規

定，儘可能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請參酌最高行

政法院90年8月3日90年度判字第1365號判決意旨及本會歷

次函送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之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

因分析參考資料，預留其適當之準備期間。

正本：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

副本：本會保障處 2015-07-20
11:52:51


